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房屋建筑安全鉴定机构备案流程

	设定依据
	《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29号） 、《北京市房屋建筑安全评估与鉴定管理办法》（京建发[2011]207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备案申请书》
2.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3.鉴定机构授权签署鉴定报告的技术负责人应当提供任职证明文件原件及土建类高级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鉴定负责人应当提供土建类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4.机构法定代表人及所有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毕业证书、职称证书、资格证书复印件和社保证明原件；
5.鉴定人员房屋建筑安全评估、鉴定方面的培训证明复印件；
6.机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7.典型业绩报告一份，其余业绩应包括文本原件封面页、署名页、目录页的复印件，由委托单位（委托人）出具的有效证明；
8.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证书复印件。
9.依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9号）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除提交上述1.至（8）项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以下材料复印件：本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批准成立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的文件、鉴定资质等级证书和法定代表人证明（非独立法人鉴定机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提供的材料，由机构负责人提供）。
10.申请从事房屋建筑安全评估、鉴定活动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除提交上述1~8项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以下材料复印件：独立法人证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测资质证书及副本、计量认证证书及附表、实验室认可证书及附件、检查机构认可证书及附件、司法鉴定许可证。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10


